
创新工场（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气候相关风险报告 

 

敬启者， 

 

1. 报告简介 

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业委员会（以下简称"SFC"）2021 年发布的《致持牌法团的通函—

基金经理对气候相关风险的管理及披露》（以下简称"披露要求"）之规定，创新工场（香

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工场香港"或"本公司"）作为第 9 类持牌资产管理

公司，特此编制及刊发《2025 年气候相关风险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本报告旨在以

透明、公开的方式披露本公司气候相关风险之评估与管理流程，以回应投资者及各利益相

关方的关注。 

 

2. 报告范围 

本报告的报告期间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报告期间"）。除另

有说明外，本报告涵盖创新工场香港所管理的全部基金的气候相关风险管理情况。 

 

3. 报告原则 

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发布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建议》框架及

SFC 相关指引和披露要求，本公司基于现阶段的可得信息，综合评估相关风险的关联性、

重大性及影响程度，并据此披露风险评估结果。本报告的评估方法、披露范围及披露原则

将保持一贯性，并按年度持续更新。 

 

4. 管治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报告日”），本公司气候风险管理工作由持牌负责人

（Responsible Officer，RO）指导开展。董事会由两名董事组成，作为本公司的最高管治

机构，对公司整体运营及可持续发展工作承担最终责任。 

 

5. 投资管理 

本公司已将气候及环境相关风险全面纳入投资管理流程。 

• 投资前阶段： 对所有拟投资项目执行标准化的 ESG 尽调，通过公开信息检索、问

卷调查、现场走访或管理层访谈等方式，识别及评估项目潜在的气候及环境相关风

险。 



• 投资后阶段： 建立了持续的投后监督机制，通过专业合规信息查询工具，定期监

测被投企业在气候及环境方面的处罚、诉讼等信息；通过出席被投企业股东会、董

事会等重要会议，对经营决策中可能存在的气候相关风险适时提醒并督促整改。 

 

6. 风险管理 

根据永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以下简称"SASB"）
分行业的评估标准，本公司每年会对被投企业进行气候相关风险重大性评估。如遇被投企

业出现突发性重大气候或环境风险事件，本公司将及时启动专项监控、风险处置或项目退

出等流程。 

 

7. 评估结果 

经评估，报告期间，本公司所管理投资组合以科技、医疗等环境友好型行业为主，气候风

险重大项目的数量占比及投资金额占比均处于较低水平。截至报告日，本公司 2025 年度

气候相关风险评估结果为"有关联但非重大"，风险水平为低。 

 

8. 披露 

本报告以中文及英文对照编制，将通过本公司官方网站刊发。若中英文版本内容存在歧

义，概以中文版本为准。本公司将每年复核气候相关风险评估结果，并适时更新本报告。

如有任何疑问，请咨询 esg@sinovationventures.com。 

                                                                                              

                                                                                             创新工场（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